全国基本单位名录更新制度

（2009年修订）

一、为及时反映全国基本单位的增减变动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普查条例》，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共同建立，要求县及县以上各级统计、机构编制、民政、税务和工商部门共同实施。

三、本制度的资料来源是各部门的单位审批行政登记资料。每年由县及县以上各级有关部门向同级统计部门提供两次，即每年2月底前提供上年7月至12月底新增、变更和注销单位资料，每年8月底前提供本年1至6月底新增、变更和注销单位资料。

（一）各级机构编制部门按照正常单位、一个机构多块牌子、挂靠机构和教学点分别提供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及其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的登记变动资料；

（二)各级民政部门按照当年年检库和未年检库分别提供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居(村)委会及其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的变动资料； 

（三)各级国税部门按照正常户和非正常户分别提供上缴增值税和消费税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的税务登记变动资料；各级地税部门按照正常户和非正常户分别提供上缴地方税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的税务登记变动资料；

（四)各级工商部门提供企业法人、企业法人外的其他企业、企业的分支机构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登记变动资料。

四、提供方式：电子邮件或磁介质。

五、基本单位名录信息由上述有关部门共享，仅供内部使用。上述部门如需查询基本单位名录的有关信息，统计部门有责任及时提供。

机构编制部门新增、变更和注销单位情况表

	登记机关代码B
登记机关级别代码□

登记机关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   年  半年
	表　　号：　 J409 - 1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文　　号：国 统 字(2009)78 号

有效期至：2011年1月

	单位序号
	部门

交换码
	部门登记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

代表人
	单位

详细地址
	行政区划代码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业务活动
	行业代码
	单位类别
	变动类型
	变动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范围是报告期内机构编制部门审批登记的全部新增、变更和注销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具体包括机构编制部门批准的机关、机关的内设和下设机构、事业单位及分支机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登记的事业单位及分支机构。

2.本表报告期别为半年报；提供时间为每年2月底前和8月底前；提供方式为电子邮件或磁介质。
3.登记机关级别代码：1-中央级；2-省级；3-地(市)级；4-县(市)级。
4.部门交换码及部门登记证号：机关及其内设、下设机构，未登记的事业单位及分支机构等没有部门登记证书的单位，填报部门交换码，即将机构编制部门统计数据库中的内部编码作为部门交换码，免填部门登记证号；已登记的事业单位及分支机构填报部门登记证号，即填写事业单位登记时的事业单位登记证书号，免填部门交换码。

5.单位类别：20-事业法人；21-未登记的事业单位；22-已登记事业法人的分支机构；23-未登记事业单位的分支机构；30-机关法人；31-机关的内设机构；32-机关的下设机构；33-街道乡镇；34-街道乡镇的内设机构；35-机关的二级内设机构。

6.变动类型：1-新增；2-变更；3-注销。

7.变动时间：新增单位填写设立登记时间；变更单位填写变更登记时间；注销单位填写注销时间。

8.本表按照正常单位、一个机构多块牌子、挂靠机构和教学点分别提供资料。

民政部门新增、变更和注销单位情况表

	登记机关代码M
单位类别代码□□□

登记机关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   年  半年
	表　　号：　J409 - 2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民政部

文 　　号： 国统字(2009) 78号

有效期至：2011年1月

	单位序号
	部门

交换码
	部门登记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
	单位详细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变动类型
	变动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范围是报告期内民政部门登记的全部新增、变更和注销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具体包括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及他们的分支机构和由民政部门管理的居（村）委会。

2.本表报告期别为半年报；提供时间为每年2月底前和8月底前；提供方式为电子邮件或磁介质。

3.单位类别代码：为3位代码。第1位和第2位为40-社会团体；51-民办非企业单位；52-基金会；53-居委会；54-村委会。第三位为0的是法人单位、为1的是分支机构，为3的是个人和合伙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4.部门交换码：是各级民政计财部门在统计台帐上增加的部门统计代码，结构是18位，由17位本体码和一位校验码组成，其中本体码结构从左至右依次为：1位登记机关代码（字母码）、6位登记机关行政区划代码、2位单位类别代码、3位分支机构码、5位顺序码。

5.变动类型：1-新增；2-变更；3-注销。

6.变动时间：新增单位填写设立登记时间；变更单位填写变更登记时间；注销单位填写注销时间。

7.本表按照当年年检库和未年检库分单位类型提供资料。 
税务部门新增、变更和注销单位情况表

	登记机关代码□□

登记机关级别代码□

登记机关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   年  半年
	表　　号：　 J409 - 3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国家税务总局

文　　号： 国统字(2009)78号

有效期至：2011年1月

	单位序号
	部门登记证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

代表人
	单位登记地址
	单位注册地址
	行政区划代码（9位）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行业代码
	上年营业收入
	上年税金
	从业人员
	单位类别
	管户
	变动类型
	变动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范围是报告期内税务部门登记的全部新增、变更和注销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或分支机构）。

2.本表报告期别为半年报；提供时间为每年2月底前和8月底前；提供方式为电子邮件或磁介质。
3.登记机关代码：S1-国税部门，S2-地税部门。

4.登记机关级别代码：1-中央级；2-省级；3-地(市)级；4-县(市)级。
5.登记地址：纳税单位在税务部门登记的经营地址。

6.注册地址：纳税单位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经营地址。

7.上年营业收入：填报上个公历年度单位申报表的数额，国税部门以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为准，地税部门以营业税纳税申报表为准。

8.上年税金：国税部门填报上个公历年度申报表及查补的增值税、消费税税金之和，地税部门填报上个公历年度申报表及查补的营业税税金。

9.单位类别：10－企业法人；20－事业法人；30－机关法人；40－社团法人；51－民办非企业法人；52－基金会；53－居委会；54－村委会；90－其他法人；01－生产经营性的分支机构；02－非生产经营性的分支机构。

10.管户填报所管纳税户的税务分局或税务所。

11.变动类型：1-新增；2-变更；3-注销。

12.变动时间：新增单位填写设立登记时间；变更单位填写变更登记时间；注销单位填写注销时间。

13.本表按照正常户和非正常户的行政登记资料分别提供资料，非正常户不填营业收入和税金。
工商部门新增、变更和注销单位情况表

	登记机关代码G
登记机关级别代码□

登记机关行政区划代码□□□□□□
	２０   年  半年
	表　　号：　 J409 - 4　　表

制表机关：国　家　统　计　局

 国家工商总局

文　 　号： 国统字(2009) 78 号

有效期至：2011年1月

	单位序号
	新登记注册号
	原登记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名称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单位

详细地址
	行政区划代码
	邮政

编码
	联系电话
	行业代码
	注册资本（金）
	单位类别
	变动类型
	变动时间

	甲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单位负责人：　　　　　　　　　　　　　　       　填表人：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1.本表范围是报告期内工商部门登记的全部新增、变更和注销的企业法人及分支机构。

2.本表报告期别为半年报；提供时间为每年2月底前和8月底前；提供方式为电子邮件或磁介质。
3.登记机关级别代码：1-中央级；2-省级；3-地(市)级；4-县(市)级。
4.新登记注册号：按照工商办字【2007】79号文的要求编制的新登记注册号。

5.注册资本（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登记的企业法人填报注册资本（金），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登记的非法人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以及分支机构，填报资金数额或出资金额，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设立的农民专业社，填报出资总额。

6.单位类别：10－企业法人；11-企业法人外的其他企业；12-农民专业合作社；01－企业的分支机构。

7.变动类型：1-新增；2-变更；3-注销；4-吊销。

8.变动时间：新增单位填写设立登记时间；变更单位填写变更登记时间；注销单位填写注销时间；吊销单位填写吊销时间。
